
证券代码：300807          证券简称：天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9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所约定事项仅作为双方合作的

意向性文件，在开展具体合作业务时，以另行商洽签订的具体合作协议或合同内

容为准； 

2、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或合同后，公司将根据 

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22 年 9 月 26 日，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或“甲

方”）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乙方”），本着互惠互利、共

同发展的原则，达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未来将根据本协议的履行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利泉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7 号 

注册资本：295842.347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7215176K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

统销售；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物

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大数据服务；5G 通信技术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

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

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

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

零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

制造；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

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

能设备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音响设备制造；音响设备销售；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销售；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

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安全系

统监控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

赁服务）；停车场服务；环境保护监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Ⅱ、Ⅲ类射线



装置销售；放射性同位素生产(除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用放射性药物)；Ⅱ、

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建设工程设计；Ⅱ、Ⅲ类射线装置生产(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三、协议主要内容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就业务合作、市场营销、产业推动、信息共享、战略支撑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入合

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双方业务的延伸和发展。 

1、双方将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携手探索多领域多场景的智能化产

品及科技服务，助推行业实现数智化转型。 

2、双方将共同基于各自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软硬件产品和服

务、新产品新技术科技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合作，形成公共交通、智慧城

市、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等领域的联合解决方案，共同推向市场。 

3、双方同意，各自现有和拟拓展领域内，在同等情况下优先选择对方作为

合作伙伴。甲方在国内市场拓展及销售中，如果与乙方及乙方分支机构发生项目

冲突、竞争或者合作需求时，乙方总部须负责协调处理双方的竞合关系，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保障甲方利益，争取达成双赢局面。 

4、甲乙双方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在乙方能提供的全系列的产品范围内开展

合作，合作形式包括产品购销、技术交流或支撑、项目合作开发和配合等。双方

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的购销活动中，甲方以采购订单的形式确认采购产品、价格、

数量、交货期限等，采购订单中未明确的条款受本协议的约束。 

5、甲方认定乙方为其战略合作伙伴，并承诺在项目应用中优先设计并采购

乙方系列产品。乙方给予甲方战略核心合作伙伴资格，并承诺给予甲方具有市场

竞争优势的价格支持。甲方优先获得乙方在市场、技术、服务和培训等方面的支

持： 

（1）乙方有义务支持甲方在重大项目上的技术研发，尽可能开发相应的产



品，满足甲方的系统要求。在不涉及乙方核心技术的前提下，根据甲方的要求，

给予最大可能的技术支持； 

（2）双方承诺，在技术上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对方； 

（3）乙方应指导并落实甲方的解决方案中有关乙方产品的针对性应用方案。 

6、双方同意各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负责战略合作事宜的负责人，并

建立高层联席会商和互访制度，相互加强信息沟通交流，不断推进战略合作向着

长期、高层次、紧密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事宜增强双方在业务合作、

市场营销、产业推动、信息共享、战略支撑等方面的实质性全面合作，推进双方

共同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需求和整体经营规划。 

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相关事项的推

进仍需进一步协商，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旨在表达双方初 

步的合作意向及合作方式，合作的具体细节及具体金额尚需各方进一步协商，并

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因此最终合作能否达成以及相关合作条款是否与该意

向协议一致，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的签署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基础，不涉及具体金额，对

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3、公司将根据本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公告名称 披露时间 合作方 合作进展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公告 
2021 年 1 月 12 日 

浩鲸云计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相关合作事宜正常

开展中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 
2020 年 5 月 8 日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 
协议已履行完毕 

 

2、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未发

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和董监高

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